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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丈夫与他人同居生子，赔

吴女士与周先生结婚多年，婚后先后

生育二女，在婚姻关系维系了将近40年之

际，双方闹上法庭。吴女士因发现丈夫与

婚外异性小文(化名)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直至演变为公然与小文以夫妻名义同居，

并于2002年生育一子，导致夫妻感情破

裂。吴女士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由周先

生向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集美法院经审理查明，周先生与他人

以夫妻名义同居，小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

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均已构成重婚罪，被

追究刑事责任判处相应刑罚。

故一审法院认为，周先生存在重婚情

形，准予双方离婚，对吴女士作为无过错方

要求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的诉求

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案例二
离婚后丈夫被发现出轨，赔

林女士与洪先生于2008年9月2日

登记结婚，并于2009年9月15日生育一

子，2019年7月29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

书》并办理离婚登记。林女士于双方离婚

后的一年内提起离婚后损害赔偿之诉，主

张洪先生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其出轨行为

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要求支付精神损

害赔偿金3万元。

思明法院经审理认定，洪先生与婚外

第三人长期同居导致婚姻破裂，给林女士

造成了较大精神上的痛苦及心理压力，并

由此直接导致双方离婚。综合洪先生行为

方式、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能力、对受害

方所造成的损害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

慰金数额为1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

诉。

案例三
婚内对妻女施加暴力，赔

张女士与左先生于1990年7月5日

登记结婚，1989年生育一女。婚后双方也

曾琴瑟和鸣，但一切的幸福随着左先生对

张女士及女儿施以暴力化为泡影，忍无可

忍的张女士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左先生向

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

思明法院经审理认为，左先生对张女

士使用暴力，具有重大过错，符合民法典规

定的法定离婚情形，准予双方离婚。同时，

左先生的暴力行为严重伤害了张女士的人

格尊严，给其带来精神痛苦，酌定左先生应

赔偿张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就该项

判决内容提起上诉。

基本案情

肖某系李某与赵某(均已死亡)的第

三子，在其4岁时被过继至舅舅处，跟

随舅姓。

李某与赵某的第二子李某甲为其

母赵某购买土胚房院落一处，并登记在

赵某名下。后因村居改造，赵某名下院

落置换房产及储藏室一套。

李某甲之子李某乙在房屋置换结

束后，将置换后的房屋以43万元的价

格出卖给同村村民，并已收到全部购房

款。

肖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分

割置换后房产的房款。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房产系由登记

在赵某名下的涉案院落经旧村改造置

换得来，该房产应系赵某的个人财产，

赵某死亡后，被继承人对该房产享有继

承的权利，系各被继承人共有。

肖某主张分得涉案房款的三分之

一，但肖某自4岁时便跟随其舅舅一起

生活并随舅姓，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故

其对生母赵某遗留的财产，因权利义务

消除，不再享有继承的权利。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肖某的诉讼请

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点评

“过继”的法律性质认定关系到过

继子女的法律地位，进而影响到过继子

女的权利义务，因此过继子女的法律地

位应结合是否存在抚养关系、过继事实

发生时间等因素综合认定。

“过继”事实发生时，被过继子女未

成年，与过继父母长期共同生活，且过

继父母对过继子女承担事实上的抚养

义务，应当按照收养关系进行认定。收

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施行前，亲友、群

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认养父母与

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

合法收养手续，也应当按收养关系对

待。

本案中，肖某自4岁与其舅舅共同

生活长达十几年，其舅舅在经济上、生

活上及精神上给予照料、教育、管教和

保护，符合事实收养关系的要件，肖某

与其舅舅之间收养关系成立。

民法典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

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

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

而消除。

本案中，肖某与其生母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因与其舅舅收养关系的成立

而消除，故对其生母赵某遗留的财产不

再享有继承的权利。

《工人日报》任青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公布一则“非机动

车醉驾被担责”的案例。

22岁的沈某喝醉之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单

方撞到朱某未按规定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后受

伤。法院认定，驾驶者沈某负主要责任，朱某负

次要责任。

案情显示，2022年7月18日，在朝阳区某

混行路段，沈某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与路边停

放的朱某的中型普通客车后部接触，造成两车

接触部位损坏，沈某受伤严重。

交警认定，沈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且驾驶

非机动车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朱某未按照规定停放车辆是事故发生

的次要原因。沈某主张医疗费、后续护理费、伤

残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25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此次事故经交通管理部

门认定沈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朱某负事故次要

责任。虽然朱某有未按照规定停放车辆的情

形，但相对而言，朱某对事故的发生未有任何主

动参与的情形，其过错程度较为轻微。沈某在

醉酒后驾驶电动车，致使车辆失控，其本身过错

程度明显较大。

故对于沈某超出交强险的损失，根据双方

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沈某自行承担80%，朱

某承担20%。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

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沈某各项损失共计39

万余元，朱某赔偿沈某鉴定费。

离婚后发现对方婚内出轨，咋办？
法院发布典型案例，详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醉骑”撞“违停”
法院认定驾驶者负主责

过继子女对生父母无法定财产继承权

《海峡导报》

丈夫婚内出轨还与他人同居生子，赔；

婚内对妻女施加暴力，赔；离婚一年后，丈

夫被发现出轨，也要赔。

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面对出轨、家庭暴力等行为，女性如何拿起

法律的武器守护自己的权益？近日，福建

厦门中院发布一批女性维权典型案例，以

案说法，详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支招女性

维权。

《山东法制报》吕丹

“过继”是我国农村旧时普遍

存在的一种传统习俗，那么子女被

“过继”给他人后，对生父母的财产

是否还享有继承权？近日，山东高

青县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继承引发

的纠纷案件。

法条链接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条，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

除。

法官说法：

五种情形可申请离婚损害赔偿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离婚损害赔偿】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

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

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此外，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还存在如下规定：第一，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无过错方作为

原告基于上述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若虽

然一方有过错，但并未导致离婚或虽离婚，但导致离婚的原因并非过错方的过错行为导致

的，则不能适用。

第二，一方有过错行为。过错方实施了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及有其他重大过错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并由主张一方对过错

方存在的重大过错行为、重大过错行为与离婚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受的损害负举证责任。

第三，主体限制。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以夫妻双方中的无过错一方为限，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过错行为直接作用于无过

错一方以外的家庭成员时，主张赔偿的权利主体仍为无过错方。若夫妻双方均存在过错

行为，则均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